
 

袁吉伟：信托制度在财富传

承领域的应用大有可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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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袁吉伟 

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快，财富传承需求日渐升高。从全球趋势看，

突破传承的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，以信托为代表的遗嘱替代工具正成为财

富传承的新选择，这对我国促进信托制度在财富传承中的应用具有积极借

鉴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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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富传承需求显现 

人类社会在不断的繁衍生息过程中，形成了较强的血缘、家庭以及家

族意识，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也多传给后代，帮助后代更好地生存。因此，

人类具有累积财富和传承财富的习惯，而且这种习惯会受到上一代人的较

大影响。不论是富裕人群还是大众人群都具有财富传承的需求，只不过因

为财富规模以及财富形式的不同，而需要借助不同的工具或者方式。 

不同阶段的人生具有不同的需求，一般而言，青年阶段是累积财富的

阶段，中年是累积财富和保护财富的阶段，而老年阶段则是安排遗产规划

的阶段，从而实现财富有序传承。当前，全球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9.1%，

超过老龄化社会标准 2.1 个百分点，而且近年来全球老龄化进程加快。老

龄化社会意味着更为众多的财富传承需求，以美国为例，婴儿潮一代进入

老年阶段，其可能转移的财富将达到 20 万亿美元。从我国看，顺利完成了

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已经实现了富以来，我国财富

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，个人可投资资产达到 241 万亿元，而自改革开放以

来，创业一代逐步进入退休阶段，2021 年中国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前十位中，

超过 60 岁的人士占比达到 50%。从财富管理需求看，我们正在经历由财

富创造向财富保护和财富传承过渡的新时代。 

大规模的财富传承正在改变居民个人财富来源结构。法国方面，1820

年至 1910 年，法国遗产继承规模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20%-25%；1950 年

该比例下降至 5%左右，主要受到两次世界大战影响；到 2010 年，该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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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上升至 15%，到 2050 年可能上升至 25%，回升至 19 世纪初的水平。

从美国方面，当前美国每年遗产继承相当于个人 20%-30%的个人净财富

总额。瑞典方面，19 世纪，瑞典遗产规模约为国民收入的 11%，此后有逐

步下行的趋势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步回升，但是整体而言要远低于

法国、美国等主要国家。从存续遗产总规模看，现有研究推算，遗产总规

模已达到个人财富的 50%-60%左右，虽然欧美国家有所差异，整体趋势

是对于个人财富累积越来越重要。从我国看，现在并没有统一的数据，但

是根据部分私人银行客户调研，继承财富已经达到 9%左右。 

不论是个人财富对于下一代的影响越来越重要，还是越来越多的人正

在走向衰老和人生最后的阶段，总体看，财富传承对于个人和家庭的重要

性不言而喻。过去，我们的文化传统避讳谈及身后事，觉得不吉利，而今

已经逐步意识到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。从个人角度看，安排好遗产好规

划，可以延续家业，将个人意志继续贯彻下去，而不是仅听凭法律制度的

僵化安排。从家庭角度看，遗产安排有利于避免财产分割纷争，合理的遗

产规划会照顾到家庭成员的各自需求，维持家庭和睦。 

传统财富传承制度体系正在经历新的变革 

财富传承是财产管理的重要方面，自古就有，而顺应这一需求，各国

在财富传承方面形成了法律制度，而且不断根据社会变化和个人需求，优

化和调整财富传承制度。 

从海外看，《罗马法》就有规定相关继承要求。从历史脉络看，海外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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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经历了从注重家族延续到平等继承到尊重个人意愿的过程。早期，财产

继承为防止家庭内部财富外流，一般是由儿子或者长子继承，女儿并不能

继承，或者继承份额相对较少。而夫妻之间，一般妻子继承丈夫的财产也

有严格规模限定，以满足其最低生活保障为标准。大约在 14 世纪的英国，

开始出现用益制度，规避一些传统的继承制度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，

实现平均分配成为社会新风尚，一方面，妻子可以分得家庭财产的一半，

另一方面，女儿也可以参与到父母遗产分配，并与其他男性成员平起平坐。

从现行继承制度来看，继承法律等为个人财富传承提供了兜底方案，而且

多数国家都充分尊重个人财富传承的意愿，只是在财富传承范围上有所要

求，诸如日本要求必须对配偶、子女留有一定份额财富，其他财富可以自

由分配。 

从我国看，我国早期并没有明确的财富传承法律制度，更多依靠社会

风俗。早期，我国财富与个人身份具有紧密的关系，因此身份传承重要个

人财富传承，个人身份主要长子继承。后续随着社会的变革深化，身份意

义降低，财富传承更为关键，主要是以子女之间平均分配为核心。而且，

中国特色的家文化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，诸如子女年长后，会进行分

家，提前进行了部分财富的分配，起到抚养义务的女子可以更多获得父母

财产。1985 年，颁布继承法，形成财富传承的法律制度，为维护家庭和谐

提供法律保障。2001 年，我国颁布信托法，明确了遗嘱信托的概念，但是

由于缺乏实操性，使得该类业务没有进一步开展。2021 年，我国颁布了新

的民法典，其中对于继承法律制度进行了完善，以更好地满足居民财富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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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需求。从我国来看，过往财富传承需求较低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

工具经验较少，法律判例借鉴不多，而且我国传统文化中忌讳谈身后事，

对于适用遗嘱等工具意识并不高，因此，更多借助法定继承进行财富传。 

社会财富传承制度是与社会文化、社会财富等因素相适应的结果。面

对新的婚姻形态、家庭结构、个人财富结构等方面的社会变化，各国财富

继承制度也面临新的需求和挑战。可以看到，同居家庭、同性家庭等增多，

对于传统家庭形式和观念形成挑战；老龄化社会下，部分老人是由亲属之

外的照料，这部分人的补偿和遗产继承，是我们之前较少遇到的；个人财

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，网络账户、网络信息等个人数字资产继承成为新的

关注点，也会成为未来财富传承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。 

总体来看，全球继承制度日趋完善，主要以继承制度为核心，而部分

国家形成了多种财富传承制度体系，满足个人财富传承的特殊需求。 

全球以信托为代表的遗嘱替代工具蓬勃发展 

传统的财富传承工具主要是法定继承以及遗嘱，但是其僵化的制度安

排以及部分国家繁琐的继承司法程序，正在将推动更多的人寻求以信托为

代表的遗嘱替代工具。 

从欧美看，美国等国家普遍存在遗嘱认证程序，不仅流程繁琐，而且

也不利于保护个人隐私。因此，欧美国家正在经历一波遗嘱替代的潮流，

包括信托、保险等传承工具的应用不断增多。根据一项英国调查显示，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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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受访者都设立了个人信托，主要是利用信托制度所具有财富传承、财产

保护以及节税等优势，而且多以房产设立了自由裁量权信托。从美国来看，

不论是投资顾问还是遗产规划师都在大力推销生前遗嘱替代遗嘱，可以避

免繁琐的继承程序、成本较低、保密性高，而且委托人在世时，可以较好

地控制信托财产。欧美信托类的遗嘱替代工具能够蓬勃发展，还在于各国

政府在现有立法体系内，逐步承认信托类遗嘱替代工具的良好功能，给予

居民更多财富传承路径的选择，此外，还通过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，进

一步激励了信托类遗嘱替代工具的使用。以美国生前信托为例，对于 AB

型生前信托，只要低于联邦免税额就可以不用缴纳遗产税。 

从日本看，日本营业信托较为发达，但是民事信托或私人信托发展相

对滞后，由于与遗嘱的功能很相似，遗嘱信托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。2006

年，日本修订信托法，从美国引入生前信托后，得到了社会较高的认可。

这是因为，一方面被继承人在其死亡前可成为生前信托的受益人，其可亲

身体会信托制度在隔离债务风险、实现财产保值增值等方面的现实利好，

对遗嘱信托较为接受。另一方面随着日本老龄化社会的来临，民众对遗产

规划日渐重视，连带提升了对生前信托的利用和发展。自 2009 年日本信

托银行开始推出生前信托后，至 2016 年，日本社会设立的生前信托总数

量为 163498 个，呈现了较快增长。 

目前，日本两类主流财富传承类信托工具为遗嘱替代信托

（testamentary substitute trust）和连续终身权益信托（successive lif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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